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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再訴願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（八八）

公訴決字第０五一號訴願決定，提起再訴願，本院決定如左：

        主    文

    再訴願駁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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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訴願人：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

　　再訴願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（八八）

公訴決字第０五一號訴願決定，提起再訴願，本院決定如左：

　　　　主　　文

　　再訴願駁回。

　　　　事　　實

　　本件原處分機關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公平會）依據民眾檢

舉調查結果，以再訴願人與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○○公司）共同

經營有線電視播送業務，合致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、第

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，應申請結合許可而未申請，乃依同

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及第四十條之規定，於八十八年五月七日以（八八）公

處字第０四七號處分書，命再訴願人自處分人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個月內為

必要之改正行為，並各處再訴願人及○○公司罰緩新臺幣（下同）八十萬

元。再訴願人不服，向公平會提起訴願，經遭駁回，遂向本院提起再訴願

。

　　　　理　　由

　　按「本法所稱結合，謂事業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而言：

一、與他事業合併者。二、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，達到他事

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。三、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

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。四、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

經營者。五、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。」「事業

結合時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：一、事業因結

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者。二、參與結合之一事業，其市場占有

率達四分之一者。三、參與結合之一事業，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之金額

，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。」為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一

項及第十一條第一項所規定。又事業結合，應申請許可而未申請，或經申

請未獲許可而為結合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、限期命其分設事業

、處分全部或部份股份、轉讓部分營業、免除擔任職務或其他必要之處分

，並處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之罰鍰，復為同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及第四

十條所明定。本件原處分機關以臺南市經本院新聞局劃分為○○區及○○

區兩大經營區，再訴願人及○○公司分別以「○○公司」、「○○公司」

名義，取得本院新聞局核發之有線電視籌設許可證，獲准經營區城為臺南



市○○區經營區，該○○區經營區特定市場內目前經營者僅再訴願人及○

○公司二家。依本院新聞局八十六年普查業者收視戶資料，再訴願人及○

○公司之收視戶數分別為二二、一四三戶及二四、０二六戶，於該○○區

經營區市場占有率分別為百分之四十八及五十二，渠等復自陳其八十七年

收視戶數約二萬及三萬戶，與八十六年普查資料差距不大，該二家播送系

統業者之市場占有率皆超過四分之一，洵堪認定。又經該會於八十七年九

月二十九日派員赴現場調查結果，再訴願人於○○公司辦公大樓未設有招

牌，無獨立空間，亦未刊登廣告及編印節目表，且與其關係密切之○○公

司已繳回有線電視籌設許可證、停止鋪設網路、精簡行政人員，並進行清

算，本院新聞局復測得再訴願人有盜接○○公司訊號之行為，渠等營業行

為與事業結合後反映於市場之特徵相符。再訴願人與○○公司互為競爭對

手，其共同使用同一收視訊號及辦公大樓，以節省房屋租金，俟八十八年

六月間○○公司開播，可同時接收該兩播送系統之收視戶，符合為共同利

益，服從統一之指揮，共同營運同一業務，以求經濟一體化之結合行為。

再訴願人與○○公司共同經營之行為，構成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一

項第四款之結合形態，且臺南市○○區經營區目前僅有再訴願人及○○公

司營運，其結合後市場占有率達百分之百，符合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

款及第二款規定應申請結合許可之要件，惟渠等未依法申請結合，乃命再

訴願人與○○公司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個月內為必要之改正行為，若

未改正其違法結合狀態，則應於前揭期間內依法向該會提出結合申請，並

審酌渠等經營狀況及違法情節，依同法第四十條規定，各處以罰鍰八十萬

元。

　　再訴願人以其與○○公司播放頻道節目大致相同，乃為滿足消費者需

求，其於○○公司辦公大樓未設有招牌及獨立空間，係因其原辦公地點租

約到期，而○○公司辦公大樓已有規劃，未能提供獨立空間予再訴願人使

用之故，至未刊登廣告及編列節目表，乃單純為節省成本，其與該公司雖

共同經營，但並無共同利益。至○○公司開播後，該經營區之播送系統停

止播送節目，乃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之當然結果，非為共同利益、共同經營

同一業務，以求經濟一體化之結合行為，且同區兩播送系統之收視戶有其

選擇權，並非當然移轉。況○○公司定於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開播，屆

時其與○○公司應依法停止播送，無法為必要之改正行為云云，訴經公平

會訴願決定，以再訴願人曾以○○公司名義向本院新聞局取得有線電視籌

設許可證，惟因該公司股東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工程查驗，已將籌設許可證

繳回註銷，並進入清算程序。再訴願人原設址於臺南市○○○路，因租約

到期，於八十七年七月將頭端機房遷移至○○○路，至於客服、行政、節

目等部門則暫借用○○公司之辦公室，○○播出頻道節目大致與再訴願人

相同，有再訴願人受僱人○○○君之陳述紀錄可稽。又依該會現場調查結

果，再訴願人之頭端機房設於原「○○」之二樓，僅有一人負責看管頭端

設備，經向其詢問公司其它部門之工作人員及辦公處所，皆稱不清楚。另

再訴願人辦公大樓外觀僅見「○○」標誌，未有再訴願人之廣告招牌，內

部亦無再訴願人工作人員獨立之辦公處所，再訴願人未能明確指出其借用

之空間為何。按辦公處所係企業投入營運之宣示，招牌係企業服務顧客之

表徵，文宣資料係企業永續經營之必要條件，企業培訓人材、監督員工、



商討策略、保存營業機密亦皆於辦公處所進行，臺南市○○區經營區互為

競爭關係之二家播送系統業者，其辦公處所為彼此從事競爭活動之處所，

依一般經營實務，自不可能將資產與具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使用，再訴

願人雖稱其因租約到期，○○公司之辦公大樓已有規劃，致無法提供獨立

之空間給再訴願人之人員使用等語，惟兩處於互相競爭關係之事業使用同

一辦公處所，即與一般常理有悖；又再訴願人並未設有招牌、獨立辦公空

間、刊登廣告及編印節目表，參酌本院新聞局測得其有未經申請擅自使用

他人訊號之行為（即其位於○○○路之頭端設備係虛設），○○公司已繳

回其有線電視籌設許可證等情，前揭營業行為，與事業結合後反映於市場

之特徵相符。臺南市○○區經營區僅再訴願人與○○公司互為競爭對手，

卻共同使用同一辦公大樓及同一收視訊號，俟八十八年六月間○○公司開

播後，亦可同時接收該區二播送系統之收視戶，符合為共同利益，主要業

務共同營運，以求經濟之一體化之結合行為。結合行為不以公司內部行政

、人事、財務等行政事務完全合併為必要，再訴願人與○○公司前揭共同

經營之行為，合致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「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

營」之結合形態，其結合前後之市場占有率符合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

款與第二款之規定，再訴願應申請結合許可而未申請，該會依同法第十三

條第一項規定命其為必要之改正行為，並無違誤。至所訴其○○公司頻道

相同，係滿足消費者需求云云，以有線電視系統播送業者，係以提供頻道

節目播送為主要服務內容，各系統業者因經營策略、頻道採購及所屬區城

等之不同，所提供之節目內容亦有不同，縱同屬一經營區城，各系統業者

所提供之主要頻道節目相同，但仍有部分頻道節目不同，頻道順序亦有差

異，除非共同使用同一收視訊號，否則不同之系統業者其所提供之節目內

容當有所差異。再訴願人與○○公司互為競爭事業，所提供之頻道節目內

容卻完全相同，其使用同一收視訊號之行為，難謂非為結合行為，遂駁回

其訴願，經核並無不妥。茲再訴願人人復執前詞爭執，仍難認為有理由。

本件原處分及原決定均應予以維持。

　　據上論結，本件再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及第二十

七條決定如主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訴願委員會主任委員　張自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王俊夫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郭介恆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陳猷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劉代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何美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劉春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李復甸

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三日發文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院長　蕭萬長

　　如認原處分違法而對本決定不服，得於收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

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

